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转发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印发《佛山市燃气企业诚信档案和不良行为公示制度》的通知

南建设函〔2016〕487号
 
 各镇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桂城街道市政管理处，各燃气企业：
现将《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印发〈佛山市燃气企业诚信档案和不良行为公示制度〉的通知》（佛建管〔2016〕210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文件要求落实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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